交通部花蓮港務局升遷考核作業要點
中華民國88年10月13日花港人字第6823號函訂定
中華民國93年12月23日花港人字第09300094220號函修訂
中華民國96年 3月 16 日花港人字第09600018810號函修訂
中華民國97年 2月 29 日花港人字第09700013140號函修訂
中華民國98年 10月15日花港人字第09800072540號函修訂
一、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為因應人員升遷之必要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本要點適用於花蓮港務局暨所屬機構（以下簡稱本局）依「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」任用之人員（人事、會計、政風人員除外）。
三、本要點所稱升遷，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（一）升任較高之職務。
（二）非主管職務升任或遷調主管職務。
（三）遷調相當之職務。
四、本局依職務所列資位高低及職務運用情形訂定升遷序列表（如附表一）。
本局職務出缺由本局人員升遷時，應依升遷序列表逐級辦理升遷，於同一序列中，按人員資位高低依序辦理。如次一序列中無適當人選時，得由再次一序列人選升任。
同一升遷序列間職務之調任，局長得逕予核定，免經升遷考核程序。
五、本局職務出缺，除依法申請分發考試及格或依本要點免經甄審外，應就本局內之現職人員中具有該職務任用資格之人員，本功績原則評定升遷。本局職缺如由本局人員升遷時，應辦理甄審；如由他機關人員升遷時，應公開甄選。
本局人員之升遷，應由人事單位就具有擬升遷職務資格條件人員，依積分高低順序或資格條件造列名冊，並檢同有關資料，陳請局長交付甄審委員會評審後，再依程序陳請局長就前三名中圈定升補之，如升遷二人以上時，就升遷人數之二倍中圈定升補之。本局具擬升任職務任用資格人員，經書面聲明不參加該職務之升任甄審時，得免予列入當次升任甄審名冊。
六、下列職缺及人員不辦理升遷考核，由局長或報經上級機關核定逕行升任：
（一）副首長、港務長、總工程司、主任秘書。

（二）局本部各一級單位主管、專門委員、正工程司、技正、二級單位主管。

（三）所屬機構首長、副首長、一級單位主管、倉庫主任。

（四）現職係跨資位職務，就現職升資任用者。

（五）經甄審委員會提報首長不宜辦理升遷考核之資位職務。
七、下列人員具有與擬升職務任用資格且性質相當，並無本要點第八點各款情事者，得免經升遷考核程序優先予以升任：

（一）最近三年內曾獲頒勳章、功績獎章、楷模獎章或專業獎章（不含依服務年資頒給之專業獎章）者。

（二）最近三年內獲選為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，且未受任何處分者。

（三）最近三年內依法一次記二大功，經辦理專案考成，且未受任何處分者。

（四）曾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者。

（五）高等考試之一、二、三級考試或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人員，原分發以低資位職務任用，升任較高資位職務者。

合於前項優先升任條件有二人以上時，以第五款情形者優先升任，餘依照本要點資績評分規定辦理。其構成要件之事實，以使用一次為限，同時兼具二款以上者亦同，於下次升任時，均不得再使用。
八、下列人員不得參加升遷考核：

（一）未具備擬升資位職務任用資格。
（二）升任現職或任同序列職務合計不滿一年者。但如該升遷序列職務人員均未滿一年者，不在此限。

（三）最近一年考成列丙等，或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條例曾受累積達一大過以上之處分者。
（四）經本局核准帶職帶薪進修或研究六個月以上，於進修或研究期間者。

（五）最近一年內曾依公務員懲戒法受減俸或記過之處分者。

（六）最近三年內曾受有期徒刑之判決確定者。
（七）停職中者、留職停薪中者、延長病假中者。

（八）最近二年內曾依公務員懲戒法受撤職、休職或降級之處分者。
（九）最近二年內曾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條例受免職之處分者。
九、辦理升遷考核應按參加人員之考試、學歷、年資、考成、獎懲、訓練進修、研究發展、品德考核、綜合考評等予以評分，如係主管職務，並應注意其領導能力。

各項評分標準依本局升遷考核評分標準表（如附表二）辦理。

升遷考核必要時得舉行面談或業務測驗，其成績比例依升遷考核評分標準表之規定辦理。
十、甄審委員會之組織依照「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」第八條規定辦理，其職掌如下：
（一）升遷考核人員資格之審查。

（二）升遷考核人員資績評分之審查。

（三）面談或業務測驗方式之決定。

（四）升遷考核結果名次之排定。

（五）外補人員資格條件之審查。

（六）首長交議事項。

十一、參加升遷考核人員資績之評分由人事單位會同有關單位主管為之，其中「綜合考評」項目由局長評分，並提交甄審委員會審議，依積分高低排定名次，繕造升遷考核清冊，依第五點第二項之規定辦理。
十二、本局辦理升遷業務人員（含甄審委員會委員、與會人員及其他相關工作人員），不得徇私舞弊、遺漏舛誤或洩漏秘密；其涉及本身、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之甄審案，應行迴避，如有違反，視情節予以懲處。
十三、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，依相關法規或解釋辦理。
	交通部花蓮港務局職務升遷序列表

	序列
	業 務 類
	技　　術　　類
	資位

	
	一般人員
	工程人員
	港航人員
	船員
	

	
	職責層次
	職務
	職責層次
	職務
	職責

層次
	職務
	職責

層次
	職務
	

	一
	13
	專員
	12
	副工程司
	
	
	
	
	高員級

	二
	12
	台長
	10
	幫工程司
	10
	技士
	10
	船長
	員級跨

高員級

	三
	9
	科員、

稽查員、

課員、

倉庫管理員
	9
	工務員
	
	
	9
	輪機長
	員級跨

高員級

	四
	
	
	
	
	
	
	8
	大副

大管輪
	員級

	五
	7
	辦事員、

倉庫副管理員
	7
	監工員
	7
	技佐
	
	
	佐級

跨員級

	六
	4
	書記
	
	
	
	
	5
	正駕駛

正司機
	佐級

	七
	
	
	4
	領班
	4
	領班
	4
	挖泥長

水手長
	士級

跨佐級

	八
	3
	事務士
	3
	操作士
	3
	操作士
	3
	操作士
	士級


備註：一、本局暨所屬機構人員升遷甄審作業，由本局統籌辦理。

二、業務類及技術類依各類序列升遷。

三、技術類序列五、七之監工員、技佐、領班等職務升遷不分考試類科。

四、技術類序列三以上，除港航人員技士職務須為航海技術考試類科外，其餘考試類科均適用於工程人員。
五、船員因須具備執業證照，不與工程人員及港航人員合併升遷。
附表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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